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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高丽等46名高校毕业生分配乡镇从事

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省人社厅等八部门《关于认真做好2013年选拔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教育卫生农牧旅游文化社会保障岗位工作的通知》和张人社通〔2013〕290号文件精神，高丽等46名普通高校毕业生资格审查、笔试、体检、公示均合格，经我局研究：

    高  丽分配安阳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李建新分配安阳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张继晶分配大满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王学明分配大满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闫吉鹏分配大满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朱  波分配党寨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蒋  艳分配党寨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张  婷分配党寨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王小凤分配甘浚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曹红英分配甘浚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左邵娟分配花寨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张玉梅分配花寨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田  慧分配碱滩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刘  恬分配碱滩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张海涛分配靖安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李龙凤分配靖安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胡小龙分配梁家墩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王  瑾分配龙渠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张  娇分配龙渠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吴照亚分配龙渠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王吉伟分配明永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刘小兵分配明永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常娇娇分配平山湖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宋  爽分配三闸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徐梦娴分配三闸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郝  静分配三闸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王晓凤分配沙井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郑晓亮分配沙井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刘俊鹏分配沙井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王  源分配上秦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张红英分配上秦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高  静分配乌江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赵一璠分配乌江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魏  旭分配乌江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蒋琴琴分配乌江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雷  燕分配小满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杨  鹏分配小满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李文俊分配小满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贾  鹏分配新墩镇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杨全鑫分配长安乡政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工作；

　　陈  婧分配南街泰安社区中心工作；

　　井  晶分配北街东湖社区中心工作；

　　王小丽分配东街交通巷社区中心工作；

　　张丽娟分配西街小寺庙社区中心工作；

　　张裕彬分配火车站康乐社区中心工作；

　　姚雪莲分配火车站康乐社区中心工作。

　　上述人员务于2013年12月15日前到区人社局办理分配手续，工龄从2013年11月算起，基层服务人员工龄根据甘人事[2003]98号文件规定，按基层实际服务的时间与批准录用之日起合并计算为工作年限。所有新录用人员均实行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后5年内不得调离基层工作岗位。工资待遇按甘政办发[2006]147号文件规定执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
抄送：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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